
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 

立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本 港 道 路 路 面 的 維 修 保 養 工 作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介 紹 路 政 署 就 本 港 道 路 路 面 的 維

修 保 養 工 作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.  隨 着 香 港 的 經 濟 增 長 ， 公 眾 對 交 通 運 輸 的 需 求 不 斷

提 高 。 為 此 ， 政 府 除 了 提 高 香 港 道 路 網 絡 的 安 全 性 及 效 率 之

外 ， 亦 需 要 確 保 道 路 的 維 修 保 養 工 作 能 妥 善 並 適 時 地 進 行 。  

 

3.  香 港 公 共 道 路 的 維 修 保 養 由 路 政 署 負 責 。 近 年 ， 不

少 新 公 路 相 繼 落 成 ， 部 份 現 有 道 路 亦 開 始 呈 現 老 化 跡 象 ， 維

修 保 養 的 工 作 更 形 重 要 。 路 政 署 致 力 建 設 一 個 具 質 素 、 安 全

和 可 靠 的 道 路 網 絡 ， 務 求 達 到 市 民 的 期 望 。  

 

4.  路政署在 2013-14年度有關道路路面維修的總支出約

3億 9千萬元，在 2014-15年度的預算與 2013-14年度總支出相

若。  
 

定 期 道 路 巡 查  

 

5.  現 時 全 港 的 道 路 網 絡 長 約  2  000  公 里 ， 其 中 四 分 之

三 為 鋪 設 瀝 青 的 路 面 ， 其 餘 四 分 之 一 為 鋪 設 混 凝 土 的 路 面 。

一 般 來 說 ， 由 於 混 凝 土 強 度 較 高 及 較 為 堅 硬 ， 所 以 適 合 用 於

有 重 型 車 輛 經 常 需 要 停 頓 及 起 步 、 或 需 急 轉 的 路 段 ； 而 瀝 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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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 因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彈 性 及 較 高 的 柔 韌 性 ， 能 提 高 乘 客 舒 適

度 ， 而 且 維 修 期 間 對 交 通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較 少 。 在 整 個 道 路 網

絡 中 ， 有 超 過  200  公 里 屬 於 快 速 公 路 ； 為 減 低 雨 天 時 高 速

車 輛 可 能 出 現 的 滑 水 效 應 ， 當 選 用 瀝 青 物 料 種 類 時 ， 路 政 署

採 用 多 孔 摩 擦 層 作 為 快 速 公 路 的 標 準 面 層 物 料 。 除 了 加 強 道

路 安 全 外 ， 多 孔 摩 擦 層 也 有 降 低 輪 胎 噪 音 的 作 用 。  

 

6.  為 保 持 道 路 網 絡 於 安 全 及 適 用 的 狀 況 ， 路 政 署 需 要

作 定 期 巡 查 及 進 行 不 同 規 模 的 維 修 保 養 工 作 。 路 政 署 定 期 進

行 的「 安 全 巡 查 」，是 要 儘 快 找 出 對 公 眾 構 成 危 險 的 道 路 損 毀

狀 況 ， 以 儘 快 安 排 修 復 工 作 。「 安 全 巡 查 」的 次 數 主 要 視 乎 道

路 的 類 別 而 定 ： 在 行 車 速 度 及 車 流 量 高 的 快 速 公 路 每 天 均 會

進 行 一 次 巡 查 ； 主 幹 道 路 每 星 期 進 行 一 次 巡 查 ； 其 他 道 路 則

會 每 一 至 三 個 月 進 行 一 次 巡 查 。 另 外 ， 路 政 署 每 半 年 會 為 各

類 道 路 進 行 一 次「 詳 細 巡 查 」，旨 在 了 解 有 關 道 路 的 表 面 及 結

構 情 況 ， 蒐 集 相 關 的 數 據 資 料 ， 以 便 籌 劃 並 為 維 修 保 養 工 作

訂 下 優 次 ， 按 計 劃 有 序 地 進 行 維 修 保 養 ， 防 患 未 然 。 路 政 署

委 聘 承 建 商 在 其 監 督 下 進 行 以 上 的 維 修 保 養 工 作 。  

 

糾 正 性 修 葺 和 計 劃 保 養  

 

7.  道 路 設 施 會 因 日 常 使 用 而 出 現 損 耗 ， 而 損 耗 速 度 與

道 路 使 用 量 有 關 。 某 些 損 耗 可 能 會 為 道 路 使 用 者 帶 來 不 便 ，

而 嚴 重 的 則 會 影 響 道 路 安 全 。 路 政 署 在 道 路 維 修 保 養 方 面 的

工 作 ， 主 要 是 為 了 適 時 地 修 正 及 預 防 道 路 設 施 的 損 耗 ， 以 期

保 持 道 路 於 安 全 及 適 用 的 狀 況 供 公 眾 使 用 。 道 路 維 修 保 養 工

作 大 致 可 分 為 糾 正 性 修 葺 和 計 劃 保 養 。  

 

8.  糾 正 性 修 葺 工 程 是 在 定 期 巡 查 勘 察 時 或 接 獲 市 民 及

其 他 部 門 的 報 告 後 ， 發 現 道 路 出 現 損 毀 ， 尤 其 針 對 一 些 對 駕

駛 者 及 行 人 構 成 危 險 的 道 路 損 毀 而 進 行 的 修 復 工 作 。 一 般 來

說 ， 糾 正 性 修 葺 工 程 規 模 相 對 較 小 ， 例 如 填 補 坑 洞 或 修 葺 損

毀 的 交 通 標 誌 。 為 儘 量 減 低 修 復 工 作 對 交 通 的 影 響 ， 路 政 署

會 採 用 能 儘 快 完 成 修 復 的 方 法 ， 例 如 用 較 輕 巧 的 機 械 和 特 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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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 固 的 物 料 去 進 行 修 復 。  

 

9.  計 劃 保 養 工 程 屬 預 防 性 的 維 修 保 養 ， 即 根 據 道 路 設

施 的 使 用 狀 況 、 預 計 損 耗 速 度 及 對 道 路 使 用 者 的 影 響 ， 有 計

劃 地 制 訂 維 修 保 養 的 先 後 次 序 及 時 間 表 ， 在 設 施 出 現 損 耗 跡

象 但 未 至 於 損 壞 前 進 行 較 持 久 的 修 復 工 程 。  

 

10.  計 劃 保 養 工 程 的 規 模 一 般 較 大 ， 需 時 亦 較 長 。 計 劃

保 養 工 程 會 涉 及 較 長 路 段 的 表 層 瀝 青 路 面 的 重 鋪 ， 或 整 個 瀝

青 結 構 的 重 建 ， 以 期 為 道 路 提 供 較 持 久 的 改 善 。 計 劃 保 養 工

程 比 糾 正 性 修 葺 工 程 有 更 高 的 品 質 控 制 要 求 ， 亦 會 用 上 較 大

型 的 建 築 機 械（ 例 如 水 泥 混 凝 土 攪 拌 車、水 泥 混 凝 土 鋸 縫 機 、

瀝 青 刨 掘 機 ， 或 攤 鋪 機 ）。  

 

面 對 的 挑 戰   

 

11.  香 港 是 現 今 世 界 上 人 口 密 集 的 城 巿 之 一 ， 路 政 署

在 計 劃 和 進 行 道 路 維 修 保 養 時 ， 致 力 儘 快 完 成 修 復 道 路 工

程 ， 以 減 少 對 交 通 的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路 政 署 一 直 與 有 關 部 門 密

切 聯 繫 ， 包 括 運 輸 署 及 警 務 處 ， 以 制 定 一 個 可 行 且 對 公 眾 影

響 減 至 低 的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， 配 合 道 路 的 維 修 保 養 工 程 。  

 

12.  在 這 個 高 度 密 集 的 道 路 網 絡 裏 ， 封 閉 任 何 路 段 及 作

出 相 應 的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， 難 免 對 交 通 情 況 構 成 影 響 。 因 此 ，

路 政 署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與 相 關 部 門 討 論 及 制 定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，

當 中 涉 及 路 段 封 閉 的 範 圍 和 時 間 。 對 於 巿 區 某 些 較 繁 忙 及 狹

窄 的 街 道 和 道 路 交 界 處 ， 臨 時 道 路 封 閉 一 般 只 容 許 於 非 繁 忙

時 間 內 進 行 ， 通 常 由 早 上 十 時 至 下 午 四 時 。 但 傳 統 的 路 面 重

建 方 法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完 成 所 有 工 序 ， 當 中 包 括 挖 掘 已 損 壞 的

路 面 物 料 ， 鋪 上 新 瀝 青 物 料 或 混 凝 土 ， 然 後 壓 實 及 養 護 ， 因

此 未 能 應 對 上 述 的 施 工 時 限 。  

 

13.  為 應 付 高 交 通 流 量 的 需 求 及 因 應 現 場 環 境 的 限 制 ，

部 份 巿 區 的 道 路 維 修 保 養 工 作 需 安 排 於 假 日 或 晚 間 進 行 ，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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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 少 對 日 常 交 通 的 影 響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巿 區 的 住 宅 鄰 近 道 路 網

絡 ， 於 晚 間 維 修 道 路 難 免 會 產 生 噪 音 ， 影 響 附 近 居 民 。 路 政

署 在 進 行 道 路 維 修 保 養 工 作 時 ， 需 要 就 相 關 工 程 在 交 通 管 理

及 噪 音 控 制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 

 

解 決 方 法   

 

14.  路 政 署 致 力 維 持 良 好 的 行 車 路 面 狀 況 。 因 應 交 通 和

施 工 噪 音 所 帶 來 的 限 制 ， 路 政 署 試 驗 了 熱 能 修 路 機 及 預 製 混

凝 土 板 塊 方 法 ， 分 別 應 用 在 修 復 瀝 青 路 面 及 混 凝 土 路 面 。 在

符 合 相 關 的 條 件 及 路 面 情 況 時 ， 這 些 技 術 現 已 成 為 維 修 路 面

的 方 法 之 一 。  

 

熱 能 修 路 機 (附 圖 一 、 二 及 三 ）  

 

15.  熱 能 修 路 機 所 採 用 的 原 理 ， 在 工 程 學 上 稱 爲 「 現 場

熱 再 生 技 術 」。該 修 路 機 使 用 車 載 式 器 材，利 用 熱 能 將 已 損 毀

的 瀝 青 路 面 表 面 加 熱 軟 化 ， 並 在 軟 化 的 瀝 青 路 面 中 混 入 適 量

的 新 瀝 青 物 料 ， 然 後 壓 實 ， 以 確 保 修 復 後 的 路 面 與 原 來 路 面

形 成 無 縫 和 不 顛 簸 的 狀 態 。  

 

16.  相 比 起 傳 統 的 機 械 式 破 碎 路 面 及 重 鋪 之 維 修 方 法 ，

「 現 場 熱 再 生 技 術 」 可 循 環 使 用 路 面 的 原 有 瀝 青 混 合 料 ， 減

少 產 生 建 築 廢 料。「 現 場 熱 再 生 技 術 」的 修 路 方 法 在 不 同 國 家

亦 有 被 應 用 。  

 

17.  除 此 之 外 ， 採 用 「 現 場 熱 再 生 技 術 」 的 另 一 個 優 點

是 減 少 在 施 工 過 程 中 所 產 生 的 噪 音 。 採 用 傳 統 的 維 修 方 法

時 ， 破 碎 原 路 面 的 瀝 青 材 料 是 其 中 一 個 產 生 大 噪 音 的 工

序 ； 而 使 用 熱 能 修 路 機 時 ， 則 可 以 軟 化 原 有 的 瀝 青 材 料 而 無

需 使 用 機 械 式 破 碎 設 備 ， 因 此 在 夜 間 修 補 坑 洞 或 進 行 小 規 模

的 重 鋪 路 面 工 程 時 ， 將 會 產 生 較 少 的 施 工 噪 音 ， 從 而 減 低 對

附 近 居 民 的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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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  雖 然 運 用 熱 能 修 路 機 會 較 為 環 保 及 產 生 較 少 施 工 噪

音 ， 但 相 比 傳 統 的 機 械 式 破 碎 路 面 及 重 鋪 方 法 ， 其 加 熱 工 序

需 要 時 間 較 長 ， 生 產 效 率 相 對 較 低 。 因 此 ， 在 香 港 客 觀 條 件

的 限 制 下 ， 包 括 市 區 道 路 多 較 繁 忙 及 狹 窄 、 臨 時 道 路 封 閉 時

間 有 限 等 ， 這 項 技 術 在 本 港 目 前 只 能 用 於 面 積 不 多 於 100 平

方 米 的 重 鋪 工 程 ， 而 不 能 完 全 取 代 傳 統 的 機 械 式 破 碎 路 面 及

重 鋪 之 維 修 方 法 。   

 

預 製 混 凝 土 板 塊 (附 圖 四 、 五 及 六 ) 

 

19.  傳 統 的 混 凝 土 路 面 維 修 工 作 需 要 用 機 械 碎 石 機 ， 開

掘 出 需 要 修 復 的 混 凝 土 路 面 ， 然 後 用 混 凝 土 或 快 乾 混 凝 土 物

料 在 原 地 建 造 新 的 路 面 。 因 需 要 在 原 地 進 行 混 凝 土 澆 注 及 壓

實 等 操 作 ， 這 建 造 過 程 無 可 避 免 地 產 生 噪 音 ， 另 為 了 讓 混 凝

土 能 凝 固 及 養 護 ， 一 般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完 成 。  

 

20.  針 對 以 上 問 題 ， 路 政 署 採 用 以 預 製 混 凝 土 板 塊 替 換

已 損 壞 的 混 凝 土 路 面 之 方 法 。 新 的 混 凝 土 路 面 分 為 若 干 細 小

的 預 製 板 塊 ， 並 會 在 承 建 商 的 預 製 件 工 場 製 造 。 在 開 掘 需 要

修 復 的 混 凝 土 路 面 後 ， 預 製 混 凝 土 板 塊 將 被 吊 起 並 放 置 於 需

修 復 的 位 置 ， 再 使 用 快 乾 混 凝 土 物 料 填 補 預 製 板 塊 與 路 底 及

其 周 邊 的 縫 隙。當 髹 上 道 路 標 記 後，相 關 路 段 便 可 恢 復 通 車 。

使 用 預 製 混 凝 土 板 塊 方 法 能 節 省 在 工 地 現 場 等 待 混 凝 土 凝 固

及 養 護 的 時 間 ， 因 此 維 修 工 作 能 在 較 短 時 間 內 完 成 。  

 

展 望  

 

21.  為 應 付 路 面 維 修 保 養 方 面 與 日 俱 增 的 工 作 ， 並 設 法

減 輕 相 關 工 程 對 交 通 和 環 境 的 影 響 ， 路 政 署 會 繼 續 留 意 有 關

技 術 的 發 展 ， 在 維 修 路 面 時 不 斷 尋 求 改 善 的 空 間 。  

 

 

路 政 署  

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 



 
附圖一: 修葺工作前的路面狀況 

 

 
附圖二: 使用熱能修路機進行路面重鋪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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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三: 使用熱能修路機重鋪的路面照片 

 
 

 
 

附圖四: 修葺工作前的路面狀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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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五: 於工地現場放置預製混凝土板槐 
 

 
 

附圖六: 使用預製混凝土板塊修葺的路面照片 


